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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發表。 

 

以下爲中航航空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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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如下批复文件： 

1、《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一

致行动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542号）。本批复在核准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修订说明见附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全文等相关文件内容详见同日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2、《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中航航空电

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543号）。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并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 4 月 18 日 



  

附件：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修订说明 

本公司已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

知书》（第 10157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第 101575

号）、《关于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反馈意见的

函》（上市部函[2011]049 号）对已于 2010 年 8 月 21 日公告的《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本报告书补充和完善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更新披露了上市公司的股票简称，将“*ST 昌河”更新为“ST 昌河”。详见本报

告书“封面页；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根据最新项目进展更新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详见本

报告书“声明/重大事项提示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三、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发行数量；第一章 交易概述 二、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八）定

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十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十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三、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及其他章节中的相关内容。 

三、补充披露了中航工业、中航科工、航空供销公司和民机公司关于发行日前拥有权

益的本公司股份锁定期的相关承诺。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的价格和发行数量；第一章 交易概述 二、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十）锁定期；第七章 发

行股份情况 （五）锁定期”。 

四、补充披露了部分关于同业竞争的表述以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及相关承诺和托管

安排。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五、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同业竞争的情况；第八章 本

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二）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二）本

公司与中航工业控股的企业存在产品业务相近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

不利影响/（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五、补充披露了涉及房产及车辆等瑕疵资产的权属办理进展情况以及中航工业出具的

相关承诺。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六、交易对方关于标的资产的承诺；第十四章 其

他重要事项说明 五、购入公司中存在权属瑕疵的资产情况及相关补偿承诺”。 

六、补充披露了购入公司经营资质办理进展情况以及相关资质办理延期的风险。详见

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七、主要风险因素；第五章 交易标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二~七 



  

（十）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情况/（十一）主要经营资质情况”。 

七、补充披露了非航空电子业务情况、非航空电子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必要性及

合理性、拓展民品业务的相关风险提示、公司拓展民品业务的相关计划与安排及风险应对

措施。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七、主要风险因素；第五章 交易标的业务与技术情

况 八、非航空电子设备业务情况”。 

八、补充披露了购入公司军、民品业务构成以及保密信息的处理和信息披露豁免及申

请豁免程序。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八、军品生产的保密信息情况及信息披露豁免

程序；第五章 交易标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一、购入公司军、民品业务构成及保密信息披露

情况”。 

九、更新披露了期间损益归属的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一章 交易概述 二、本次交

易方案简介 （十一）期间损益的归属；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六）评估基准

日至交割日标的资产的损益安排”。 

十、更新披露了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下属企业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三章 交

易对方基本情况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二）中航科工/（三）系统公司/（四）汉航

集团”。 

十一、补充披露了购入公司部分历史沿革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 二~七 （二）历史沿革”。 

十二、补充披露了购入公司的收益法评估情况、千山航电历史股权转让情况及对本次

交易评估的影响、凯天电子近两次评估差异原因说明。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 二~七 （九）资产评估情况”。 

十三、补充披露了宝成仪表下属公司宝成科技的股权变动和注销情况、注入方系统公

司对此注销事宜所产生税费的承诺、宝成科技注销的股权安排及对评估值的影响。详见本

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三、宝成仪表的基本情况 （五）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九）资产评估情况”。 

十四、补充披露了购入公司产品定价方式。详见本报告书“第五章 交易标的业务与技

术情况 二~七 （三）经营模式”。 

十五、更新披露了华燕仪表租用汉航集团房屋的最新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五章 交

易标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二、华燕仪表业务与技术情况 （八）使用他人资产或许可他人使



  

用资产情况”。 

十六、补充披露了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描述。详见本报告书“第七章 发行股份情

况 三、发行股份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 

十七、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定价的公允性分析。详见本报告书“第九章 本

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 二、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分析 （二）本次交易新

增股份发行定价分析”。 

十八、补充披露了补充披露了与中航工业财务公司之间的存贷款交易情况及独立董事

意见。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关联交易情况/（八）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十九、补充披露了补充披露了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

争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二十、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及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未决诉讼

及融资保理业务情况以及授权经营的土地使用权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

事项说明 四、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及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六、未决诉讼及融

资保理业务情况/七、授权经营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二十一、根据上市公司 2010 年 1-9 月的审计及经营情况、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的股

权结构以及购入公司 2010 年 1-9 月的审计及经营情况，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 2010 年 1-9

月份实际和备考的财务数据，补充披露了购入公司 2010年 1-9月份的财务数据及业务数据，

更新披露了上市公司 2010 年和 2011 年实际和备考的盈利预测资料。详见本报告书“第二

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五章 交易标的业务与技术情况；第

十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第十一章 财务会计信息；第十二章 同业竞

争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及其他章节中的相关内容和数据。 

二十二、更新披露了公司律师意见。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五章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的

结论性意见 二、中介机构对于本次交易的意见 （二）公司律师意见”。 

二十三、更新了备查文件。详见本报告书“第十八章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一、备查

文件”。 

 


